
 
 
 
 
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
曾 鈺 成 議 員  
（ 由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書 記 代 為 轉 交 ）  
 
曾 主 席 台 啟 ：  
 

議 員 條 例 草 案  
2008 年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 

 
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感 謝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各 位 議 員，讓 科 大 的 代 表

於 2008 年 5 月 8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簡 介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。  
 
  我 們 當 日 在 會 上 告 訴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科 大 在 2008 年 5 月 初 正 進 行 網

上 調 查 ， 讓 僱 員 及 學 生 選 擇 如 何 選 出 一 名 僱 員 及 一 名 學 生 加 入 校 董 會 。 提

供 的 兩 個 選 擇 為 直 接 選 舉 （ 一 人 一 票 ） 或 間 接 選 舉 （ 教 職 員 會 會 長 及 學 生

會 會 長 成 為 當 然 校 董 會 成 員 ）。 我 們 亦 承 諾 會 向 委 員 會 成 員 匯 報 調 查 結 果

及 跟 進 行 動 。  

 

  網 上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僱 員 及 學 生 都 喜 歡 用 直 接 選 舉 方 式 選 出 相 關 的

校 董 會 成 員 。 科 大 已 遵 從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， 擬 備 及 由 大 學 校 董 會 通 過 僱 員 及

學 生 選 舉 的 大 學 規 程 及 規 則 。 調 查 的 結 果 及 與 兩 個 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， 已 詳

列 於 科 大 在 2008 年 6 月 5 日 提 交 給 立 法 會 秘 書 有 關 《 2008 年 香 港 科 技 大

學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。  
 
  我 們 希 望 條 例 草 案 可 於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獲 得 通 過。如 需 要 其 他 資 料 以

方 便 立 法 會 議 員 審 閱 條 例 草 案 ， 請 聯 絡 科 大 校 董 會 秘 書 黎 黃 美 玲 女 士 ， 電

話 ： 2358 6322， 傳 真 號 碼 ： 2358 0545。  
 
  多 謝 主 席 ！  
 
 
 
 
 
 
 

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校 長  
朱 經 武 謹 上  

 
 
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六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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